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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属性问题

法学所 常纪文

　　自《我们共同的未来》发布尤其是 1992 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以来 ,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社会、技术和环境保护领域得到了广泛

应用 ,并成为各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一个

基本方略和指导思想。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需要

完备的法制来保障 ,于是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属

性随之成了国际和国内法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之一。许多环境法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国际

和国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但大多数主流法学

者却否认这一点。从法理的角度看 ,可持续发

展只是环境法的目的价值 ,而不是环境法的基

本原则。

环境法的目的价值在于环境法在实施中能

够保护和增加秩序、正义、效率 (包括人身安全、

人身自由、财产安全、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 ,

能够反映环境法创制和实施的宗旨 ,勾画环境

法理想秩序状态的蓝图 ,因而是一种主观愿望 ,

表现立法者所要追求的法律精神。一般来说 ,

凡是能够借助环境法上的确认、保护、鼓励、限

制、禁止和责任机制来加以保护和促进的美好

事物 ,都可以视为环境法的目的价值。如台湾

地区的《动物保护法》第 1 条规定 :“为尊重动物

生命及保护动物 ,特制定本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1 条规定 :“为了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 ,预防因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

后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

的协调发展 ,制定本法”。1998 年修正的《森林

法》第 1 条规定 :“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

林资源 ,加快国土绿化 ,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

节气候、改善环境和提供林产品的作用 ,适应社

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特制定本法”。

可以看出 ,作为美好事物本身 ,环境法的目的价

值并没有规定法律上权利、义务、责任的准则、

标准 ,或是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指

示、规定 ,缺乏一定的操作性、确定性和可适用

性 ,因而不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 ,不能成为起诉

和判案的依据。事实上 ,至今为止 ,国内外还没

有出现把环境法的根本目的价值 ,尤其是可持

续发展作为受理和判决依据的诉讼案例。

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指贯穿于整个环境法之

中 ,被环境法确认和体现的 ,反映环境法性质、

基本特征并能对环境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

等活动具有普遍性指导作用的准则或规则。可

见 ,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是体现环境法根本目的

价值的超级法律规则或最高级的法律规则 ,具

有特殊性、抽象性、规范性、指导性和统帅性的

特点 ,是环境法具体规则即具体领域法律原则

产生和发展应遵循的准则。作为法律准则 ,环

境法基本原则虽然具有一定的原则性 ,但也是

一个比较明确、清晰和可操作的概念 ,具有一定

的可适用性和可诉性。如 2002 年的《俄罗斯联

邦环境保护法》第 3 条 (环境保护基本原则) 第

1 项至第 23 项规定的“环境保护监督独立自

主”、“利用自然付费 ,损害环境赔偿”、“违反环

境保护立法必须承担责任”等 23 项基本原则 ,

就具有一定的明确性、可操作性和可适用性。

在无具体的规则作为环境法律救济的依据或具

体的法律规则不足以救济时 ,环境法的实施主

体可以把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纳入环境法律救济

的规则依据体系。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环境法的基本原

则是法律规则 ,它体现环境法的目的价值 ;环境

法的目的价值虽然不是法律规则 ,但它指导环

境法基本原则的创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属性定位 ,即它

属于环境法基本原则还是属于环境法目的价值

的问题 ,还必须从国际法律文件和国内立法的

相关法律条文中去寻找判断的证据。在国际层

面上 ,奠定可持续发展国际法地位的 1992 年

《里约宣言》原则 4 指出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

展 ,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

成部分 ,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原则 5 指

出 ,国际合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不可缺

少的条件”;原则 7 指出发达国家承认在“追求

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可见 ,可

持续发展是依靠一体化发展原则、国际合作原

则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来实现的国际目

标。此外 ,《里约宣言》中载有“可持续发展”用

语的原则、原则 9 和原则 12 也都只把可持续发

展作为实施有关国内和国际法律机制所追求的

一个国际目标。其他国际法律文件对可持续发

展法律属性的界定也与《里约宣言》的表述一

致。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法实现机制和各国的法

律实现机制是相互衔接的 ,因而可持续发展的

国内环境法属性与国际环境法属性应该是一致

的 ,如 2002 年的《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 3

条 (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第 3 项规定 :“为保证可

持续发展和良好的环境 ,将人、社会和国家的生

态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科学合理地结合

起来”。可见 ,利益结合原则是俄罗斯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的价值的环境法基本准则。1997 年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序言部分规定 :“本法是关

于预防污染、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一部法律 ,

其目的在于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该法宣

言部分指出 :“在此谨宣布 ,保护环境是加拿大

人民福利的基础 ,本法的首要目的在于通过污

染预防以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该法前言

部分 (基本原则)第 1 段指出 :“鉴于加拿大政府

寻求达到可持续发展 ,而这有赖于生态性地有

效利用自然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资源 ,以及政府

和私人实体在作出所有决定时 ,认可将环境的、

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综合予以考虑的必要性”。

可见 ,污染预防原则和综合决策原则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两个基本法律准则。此外 ,该

法前言部分第 2 段至第 15 段还规定了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的价值应创制的其他 14 项基本法

律原则。我国 2000 年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1 条规定 :“为了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 ,保护海

洋资源 ,防治污染损害 ,维护生态平衡 ,保障人

体健康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制定本

法”。可见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属于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目的价值的范畴。基于以

上分析 ,可以推知 ,可持续发展属于凭借国际和

国内环境法基本原则来实现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法目的价值的范畴 ,它本身不是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 ,可持续发展不能用来表述属于

法律规则范畴的环境法基本原则 ,更不能成为

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会出现环境法规则

的非法律化 ,非法律化就会使环境法失去法的

特性。以环境法为研究对象的环境法学 ,其研

究必须符合法理 ,讲究研究的逻辑性和用词的

规范性 ,讲究与主流法学的沟通和协调。


